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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24         证券简称：宁波富达       公告编号：临 2021-005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中国银行挂钩型 

结构性存款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委托理财受托方：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曙支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本次总共购买 5.00 亿元，本次购买后余额 5.00亿元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存款（CSDVY202101013） 

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存款（CSDVY202101014） 

 委托理财期限：359天、358天 

 履行的审议程序：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九届十八次董事会审

议通过了《宁波富达关于拟继续使用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并报经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拟使用闲置资金用于委托理财的资金额度不超过人民

币 10亿元，在上述额度内可循环滚动使用。议案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由董事会授

权公司总裁在上述额度内组织实施，授权有效期至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止（详

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本公司临 2020-005、009、016号公告）。 

本次决定购买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存款的决策程序：本次购买理财产品方案经

公司计划财务部建议，总裁办公会议审议，并报经公司全体董事审核确认，最终决定

购买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存款（CSDVY202101013）金额 2.49亿元，期限 359天；购

买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存款（CSDVY202101014），金额 2.51亿元，期限 358天。 

一、本次委托理财概况 

（一）委托理财的目的 

为提高资金利用效率，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的情况下，合理利用闲

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拟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保本型的投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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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金来源 

本次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为闲置自有资金。截止 2021年 2月 1日，公司（本级）

无银行借款余额，货币资金余额为 13.35亿元；公司（合并）银行借款余额 0.60亿元，

货币资金余额为 14.70 亿元。 

（三）委托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受托方 

名称 

产品 

类型 

产品 

名称 

金额 

（亿元） 

预计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金额 

（万元） 

中国 

银行 
结构性存款 

挂钩型结构性

存款 

2.49 

2.51 

1.50%或3.80% 

1.51%或3.81% 

367或931 

372或938 

产品 

期限 

收益 

类型 

结构化 

安排 

参考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 

（如有）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359天 

358天 

保本保最低收益

型 
无 

1.50%或3.80% 

1.51%或3.81% 

367或931 

372或938 
否 

（四）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根据《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存款销售协议书》、《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存款

产品说明书》、《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存款认购委托书》、《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

性存款风险揭示书》和中国银行银行对本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公司本次购买的结

构性存款的情况：“中国银行结构性存款按照基础存款与衍生交易两部分进行管理，

本金部分按照一般性存款管理；产品收益由保底收益和期权收益两部分组成。期权收

益通过衍生品交易与利率、汇率、指数等的波动挂钩或者与某实体的信用情况挂钩。

相关情况补充如下： 

1.该产品为保本保最低收益型存款产品，无需向银保监会备案。该产品由总行

根据《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商业银行结构性存款业务的通知》要求等

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定统一设计、发行及管理，合法合规。 

2.该产品为中国银行结构性存款产品，非理财产品。本金投向不属于银行理财资

金池、债权类资产、权益类资产、商品及金融衍生品类资产等，不涉及衍生工具等复

杂产品。” 

公司高度关注理财产品的风险控制，董事会授权公司总裁在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

通过的额度范围内具体批准实施；公司财务总监领导计划财务部对理财产品进行管理，

根据公司资金管理需求，拟订理财方案并进行询价比选后，会同法务对理财产品合法

合规性和风险进行论证，提交购买理财建议书；公司内审部门对比选过程是否合规提

出意见；总裁办公会议根据计划财务部提交的购买理财建议书进行审议决策，形成决

议报公司全体董事审核确认。 

理财产品购买后，公司计划财务部负责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的进展情况，如

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情况，将及时采取措施，控制投资风险。公司资产

审计部、独立董事、监事会对理财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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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一）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2021 年 2月 1日，公司签署了《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存款销售协议书》、《中

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存款投资者权益须知》、《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存款产品说明

书》、《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存款认购委托书》、《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存款风

险揭示书》相关协议的主要条款如下： 

1、公司签署的《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存款认购委托书》

（STD00393019765000000001），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存款【CSDVY202101013】（机

构客户）具体细节如下： 

一、委托认购日： 2021年 2月 1日 

二、收益起算日： 2021年 2月 3日 

三、到期日：    2022年 1月 28日   

四、期限： 359 天 

五、实际收益率： （1）收益率按照如下公式确定：如果在观察时点，挂钩指标小于观察水

平，扣除产品费用（如有）后，产品获得保底收益率【1.5000%】（年率）；

如果在观察时点，挂钩指标大于或等于观察水平，扣除产品费用（如有）后，

产品获得最高收益率【3.8000%】（年率）。 

（2）挂钩指标为彭博“【BFIX EURUSD】”版面公布的【欧元兑美元即

期汇率】中间价，四舍五入至小数点后【四位】。如果某日彭博 BFIX页面上

没有相关数据，中国银行将以公正态度和理性商业方式来确定。 

（3）基准值为基准日北京时间 14:00 彭博“【BFIX EURUSD】”版面公

布的【欧元兑美元即期汇率】中间价，四舍五入至小数点后【四位】。如果

某日彭博 BFIX页面上没有相关数据，中国银行将以公正态度和理性商业方式

来确定。 

（4）观察水平：基准值-0.0440。 

（5）基准日为 2021年 2月 3日。 

（6）观察期/观察时点为 2022年 1月 25日北京时间 14:00。 

（7）产品收益计算基础为 ACT365。 

六、产品费用： 

 

（1）税费：本产品在投资运作过程中可能产生以下税费，包括但不限于：

增值税、附加税、所得税等，上述税费（如有）在实际发生时按照实际发生

额支付。 

（2）管理费：本产品如在支付客户应得产品认购资金及产品收益后，产

品投资运作所得仍有盈余，则作为管理费归中国银行所有。 

七、认购币种 

及金额： 

人民币 2.49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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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签署的《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存款认购委托书》

（STD00393019765000000002），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存款【CSDVY202101014】（机

构客户）具体细节如下： 

一、委托认购日： 2021年 2月 1日 

二、收益起算日： 2021年 2月 3日 

三、到期日：    2022年 1月 27日   

四、期限： 358天 

五、实际收益率： （1）收益率按照如下公式确定：如果在观察时点，挂钩指标大于观察水平，

扣除产品费用（如有）后，产品获得保底收益率【1.5100%】（年率）；如果在

观察时点，挂钩指标小于或等于观察水平，扣除产品费用（如有）后，产品获得

最高收益率【3.8100%】（年率）。 

（2）挂钩指标为彭博“【BFIX EURUSD】”版面公布的【欧元兑美元即期汇率】

中间价，四舍五入至小数点后【四位】。如果某日彭博 BFIX页面上没有相关数

据，中国银行将以公正态度和理性商业方式来确定。 

（3）基准值为基准日北京时间 14:00彭博“【BFIX EURUSD】”版面公布的

【欧元兑美元即期汇率】中间价，四舍五入至小数点后【四位】。如果某日彭博

BFIX页面上没有相关数据，中国银行将以公正态度和理性商业方式来确定。 

（4）观察水平：基准值+0.0605。 

（5）基准日为 2021年 2月 3日。 

（6）观察期/观察时点为 2022年 1月 24日北京时间 14:00。 

（7）产品收益计算基础为 ACT365 

六、产品费用： 

 

（1）税费：本产品在投资运作过程中可能产生以下税费，包括但不限于：

增值税、附加税、所得税等，上述税费（如有）在实际发生时按照实际发生额支

付。 

（2）管理费：本产品如在支付客户应得产品认购资金及产品收益后，产品

投资运作所得仍有盈余，则作为管理费归中国银行所有。 

七、认购币种 

及金额： 

人民币 2.51亿元 

（二） 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 

根据《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存款产品说明书》（ CSDV202101013，

CSDV202101014），本产品募集资金由中国银行统一运作，按照基础存款与衍生交易

相分离的原则进行业务管理。募集的本金部分纳入中国银行内部资金统一运作管理，

纳入存款准备金和存款保险费的缴纳范围。产品内嵌衍生品部分投资于汇率、利率、

商品、指数等衍生产品市场，产品最终表现与衍生产品挂钩。投资期内，中国银行

按收益法对本结构性存款内嵌期权价格进行估值。 

（三）本次委托理财的风险控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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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次购买的理财产品为保本保证最低收益产品，为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存

款。该产品由中国银行确保公司本金安全，风险较低。 

公司财务总监负责对理财产品进行管理，领导公司计划财务部建立完整的投资台

账，做好资金使用的账务核算工作，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

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

风险；公司资产审计部、独立董事、监事会对理财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 

三、委托理财受托方情况 

（一）受托方的基本情况 

中国银行是成立于 1912年 2月。2004年 8月，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挂牌成立。

2006 年 6 月、7 月，中国银行先后在香港联交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挂牌上市，成

为国内首家“A+H”发行上市的中国商业银行（股票代码：A股 601988，H股 3988）。

中国银行在中国内地和 61个国家和地区设有机构，为客户提供全面的金融服务。截至

2020年三季度，总资产规模 247038.89亿元，比上年末增加 19341.45亿元，增长 8.49%；

实现营业收入 1432.46 亿元，同比增加 36.46 亿元，增长 2.61%；利润总额 591.63亿

元，同比减少 27.1亿元，下降-4.38%。 

（二）关联关系与其他关系的说明 

本次委托理财受托方中国银行与本公司在本次购买结构性存款前无开户和授信业

务关系，有 5 亿的挂钩型结构性存款（含本次）。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宁波城市广场

开发经营有限公司在中国银行开有帐户，有授信无贷款。本公司控股子公司蒙自瀛洲

水泥有限公司在中国银行开有帐户，无授信无贷款。 

本次委托理财受托方中国银行与间接控股股东宁波通商集团有限公司（简称通商

集团）及其子公司、公司直接控股股东宁波城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简称宁波城投）

及其子公司存在信贷业务关系。 

除上述情况外，本次委托理财受托方中国银行与本公司、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和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三）公司董事会的尽职调查情况 

根据公司业务部门提供给全体董事的理财情况说明等相关资料，本公司之前同受

托方未发生过理财合作业务关系，同时查阅了受托方 2019年年度报告及 2019年年度

审计报告和 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未发现存在损害公司理财业务的具体情况。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委托理财，是在做好日常资金调配、保证正常生产经营所

需资金不受影响的基础上进行的，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公司本次委托理财共计人民币 5 亿元，占最近一期期末货币资金 11.57 亿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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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2%，不会对公司未来主营业务、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截止 2020 年 12月 31 日，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16.28%。 

截止 2020 年 12 月末，公司合并口径借款余额 0.60 亿元，货币资金余额 15.42

亿元； 

截止 2021 年 2 月 1 日，公司（本级）无银行借款余额，货币资金余额为 13.35

亿元；公司（合并）银行借款余额 0.60亿元，货币资金余额为 14.70 亿元。 

公司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 12月 31日 2020 年 9月 30日 

资产总额 4,802,004,398.29 3,935,631,507.42 

负债总额 1,387,185,788.37 663,393,259.22 

资产净额 3,414,818,609.92 3,272,238,248.20 

项目 2019 年 1-12 月 2020 年 1-9月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04,811,806.49 592,172,613.29 

本次购买的结构性存款，计入资产负债表中“交易性金融资产”，利息收益计入

利润表中“投资收益”。 

五、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购买的理财产品为保本保最低收益型产品，为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存

款。该产品由银行确保公司本金安全，风险较低。 

六、决策程序 

公司九届十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宁波富达关于拟继续使用闲置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议案》，并报经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拟使用闲置资金用于

委托理财的资金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0亿元，在上述额度内可循环滚动使用。议案获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授权公司总裁在上述额度与决议有效期内组织实施，授权有效期

至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止。（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本公司临 2020-005、

009、016 号公告）。 

本次购买中国银行银行挂钩型结构性存款决策过程： 

1、公司财务总监领导计划财务部对理财产品进行管理，根据公司资金管理需求，

拟订理财方案并进行询价比选后，会同法务对理财产品合法合规性和风险进行论证，

提交购买理财建议书； 

2、公司内审部门对比选过程是否合规提出意见； 

3、总裁办公会议根据计划财务部提交的购买理财建议书进行审议决策，形成决议

报公司全体董事审核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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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自有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金额：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

金额 

实际收回本

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华夏银行-结构性存款 20191224 至 20200525 40,000.00  40,000.00  704.22  0.00  

2 交通银行-结构性存款 20191230 至 20200702 60,000.00  60,000.00  1,246.85  0.00  

3 华夏银行-结构性存款 20200123 至 20200723 15,000.00  15,000.00  296.19  0.00  

4 华夏银行-结构性存款 20200603 至 20201203 22,000.00  22,000.00  446.72  0.00  

5 民生银行-一般性存款 20200715 至 20201220 63,000.00  63,000.00  873.60  0.00  

6 民生银行-一般性存款 20200728 至 20201220 15,000.00  15,000.00  190.67  0.00  

9 中国银行-结构性存款 20210203 至 20220127 25,100.00  0.00    25,100.00  

10 中国银行-结构性存款 20210203 至 20220128 24,900.00  0.00    24,900.00  

合计 265,000.00  215,000.00  3,758.25  50,000.00  

最近 12 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115,000.00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33.68  

最近 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5.64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50,00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50,000.00 

总理财额度 100,000.00  

注：2018年 4月 26日召开的公司 2017年年度股大会审议通过的理财额度是 10 亿元。 

2019年 1月 3日召开的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理财额度是 20亿元。 

2019年 4月 23日召开的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理财额度是 20亿元 

2020年 4月 23日召开的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理财额度是 10亿元。 

特此公告。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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